

質詢事項全文
甲、行政院答復部分
（一）行政院函送馬委員文君就行政院統刪地方政府一般性補助款，導致中央核定給南投縣的一般性補助款短撥35億元或27.3%，基於「地方補助款」視為「法律義務支出」，請行政院應儘速撥補刪除款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

（行政院函　中華民國114年6月19日院臺專字第1140008241號）

（立法院函　編號：11-3-16-49）

馬委員就行政院統刪地方政府一般性補助款，導致中央核定給南投縣的一般性補助款短撥35億元或27.3%，基於「地方補助款」視為「法律義務支出」，請行政院應儘速撥補刪除款項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查復如下：

一、查本（114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經大院審議刪減2,076億元，其中636億元要求本院自行調整減列，因確有窒礙之處，本院前移請大院覆議，惟大院仍維持原決議，總統並於本年3月21日公布總預算。
二、本院雖已於本年5月21日聲請釋憲，惟仍須依公布數額刪減，考量中央已遭大幅刪減1,439億元，且針對特定項目巨幅刪減，衝擊業務運作，為免對國防安全、外交及教育等再造成影響，爰經衡酌僅能勉予調減一般性補助款。

三、一般性補助款係依地方制度法第69條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0條規定，由中央編列對於財力較差之地方政府酌予補助之支出，以其係中央政府總預算之一部，爰本院前於113年8月30日函各市縣政府，核定本年度中央對各市縣一般性補助款時，已敘明如經大院審議結果有所刪減，將依其審議結果配合調整。
四、目前各界已針對本年度一般性補助款刪減636億元提出解決辦法，本院後續將聽取各方意見研議相關方案。

五、至目前所稱依法律義務支出，並非預算法所定之預算科目，係本院於籌編預算過程中，依各項支出之性質將歲出區分為基本需求、依法律義務支出、公共建設支出及科技發展支出等4大類，以利年度概算審查作業之用。


